
建政发〔2020〕41号

建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水县 2020 年城镇

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临安镇、曲江镇人民政府，县属有关部门：

《建水县 2020年城镇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建水县人民政府

2020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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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县 2020 年城镇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

根据红河州棚户区改造“十三五”总体规划和州委、州政府关

于棚户区改造工作部署，为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和居住

环境，确保项目建设符合棚户区改造政策，工程质量达到施工规

范要求，顺利完成项目建设目标任务，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建设必要性

项目片区范围内房屋多为自建房，建设年代不一，大部分房

屋老旧，建设时受条件限制，建设标准参差不齐，建筑密度较大，

存在着“失修老旧、布局不合理、功能不完善、安全隐患多”等问

题。且基础设施缺失，环境卫生、消防安全、治安等问题突出，

污水横流，垃圾成堆，供水、电力、通讯管线杂乱等现象严重，

极大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了城市的整体面貌，与建水县

经济发展及城市风貌不适应。对项目区进行棚户区改造，通过科

学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改

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

二、依据和原则

根据《红河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规范城市棚户区改扩建

项目建设的通知》《建水县人民政府关于确定建水县 2020年城镇

棚户区改造片区的批复》《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红河州建水县

2020年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红河

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红河州建水县 2020年城镇棚户区改造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建水古城传统风貌保护与恢复实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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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统一规划，统一

设计，产权不变，限时改造，政府补助”的原则，对危旧房屋、功

能不完善、基础不配套、风貌不协调的建筑进行改扩翻建。

三、资金及对象

（一）改造资金

预计总投资 13675.21万元。

（二）改造对象

1．临安镇老城区片区二期。拟改造户数为 400户，其中：梨

园街片区东至南正街、南至马路沟、西至西门路口、北至环城南

路，改造 300户，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工程前期工作，由建

水县 2019年棚户区改造老城片区（崇文社区部分）工作组负责具

体改造工作；永祯路片区东至永祯路、南至永祯巷、西至泽园路

和迎恩路、北至建水大道，改造 100户，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

责工程前期工作，由建水县 2019年棚户区改造老城片区（古城部

分）工作组负责具体改造工作。

2．临安镇零星片区。拟改造户数为 1000户，其中：马军片

区东至庄子河、南至鸡石高速、北临乡道，改造 300户；回龙片

区改造 200户；西湖片区改造 500户；该 1000户由县住房城乡建

设局负责工程前期工作，由临安镇工作组负责具体改造工作。

3．曲江镇集镇片区二期。拟改造户数为 700户，涉及欧营村

和大营村，该 700户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工程前期工作，由

曲江镇工作组负责具体改造工作。

四、时间安排

（一）摸底调查、规划编制等工作：2020年 3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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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签订协议：2020年 9月 30日前完成；

（三）开工建设：2020年 10月 31日前全部开工；

（四）施工完成：2021年 12月 31日前。

五、资金补助及改造管理

（一）补助标准

根据《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 2020

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的要求，

2020年棚户区改造政府补助资金从 2万元/户调整为 1.4万元/户。

工程总造价不足 1.4万元的，按照实际工程造价进行补助；工程

总造价超出 1.4万元的，超出部分由产权人自行承担。

（二）改造补助费支付方式

统一由中标施工单位进行改造施工，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结算

后，依据审定价格，补助部分统一支付给施工单位，超出补助部

分由产权人承担并由产权人支付给施工单位。

（三）改造建设管理程序

摸底调查→签订协议→个人申请（提交资料）→委托设计→

审核批准→组织施工→组织验收→兑付补助款。

（四）其他鼓励政策

积极按要求进行改造的单位和个人，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六、改造建设内容和要求

城市棚户区改造改扩翻建项目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房屋主体建

设（基础、功能、结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等，

房屋主体改造与公共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分片区、分阶段实施，

达到房屋室内功能完善、布局合理、安全、干净、整洁、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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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协调统一，保持和延续建水古城传统格局、空间尺度和历史

风貌，片区整体形象提升的效果。

（一）房屋主体建设

1．危旧房修缮。对棚户区范围内的危旧房进行整体修缮、整

体翻建；

2．功能改造。对棚户区范围内的功能不完善、不配套的房屋

进行功能配套，包括厨房、卫生间等设施改造、建设；

3．险情排除。对棚户区范围内的火灾隐患进行排查，包括拓

宽、清理消防通道，更换老化线路，完善排水防涝设施等；

4．结构改造。对棚户区范围内墙体、屋顶、梁柱等存在结构

问题及简易结构的房屋进行修缮、改造；

5．经认定的其他形式的建筑物主体改造内容。

（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1．道路。包括棚改项目范围内道路建设；

2．供水。包括棚改项目范围内的供水管网建设；

3．电力。包括棚改项目范围内的供电管网建设和输变电设施；

4．环境卫生。包括棚改项目范围内的雨水排放设施、污水排

放设施、中水处理系统、垃圾处理设施及公厕等；

5．园林绿化。包括棚改项目范围内的绿化工程及简易景观园

林等；

6．路灯照明。包括棚改项目范围内的公共照明设施建设；

7．通讯、电视。包括棚改项目范围内的电话、网络、电视等

管网建设；

8．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棚户区范围内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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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配套；

9．经认定的其他形式的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内容。

（三）环境综合整治

1．棚户区形象改造。对棚户区重要地段、主要街道的形象进

行整治、改造；

2．风貌特色。临安镇老城片区二期的改造要与古城传统风貌

相协调。

（四）改造要求

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房屋风貌、统一测设放线、统一技术标

准。具体改造要求如下:

1．临安镇老城片区框架、砖混建筑的平顶房，须按青瓦坡屋

顶或土掌房顶处理、屋顶防水等。临安镇零星片区及曲江集镇集

镇片区框架、砖混建筑的平顶房，风貌协调区及重要地段、主要

街道须按青瓦坡屋顶或土掌房顶处理、屋顶防水等；

2．拆除各种金属门窗，风貌协调区及重要地段、主要街道恢

复为传统的实木门窗或雕花门窗、铺台；

3．拆除建筑物外立面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瓷砖、石棉瓦、彩

钢瓦等现代建筑装饰材料，使用青石、青瓦等传统材料装饰或墙

面部分上色处理，原则上不超过三种颜色；

4．拆除有安全隐患的附属设施，完善房屋功能设施，对存在

墙体开裂风化、屋顶漏水、梁柱腐蚀等房屋进行改造；

5．大门、窗、墙壁等如需装饰，风貌协调区及重要地段、主

要街道原则使用传统材料、传统图案、装饰绘制；

6．拆除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各种灯箱、户外广告、招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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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协调区及重要地段、主要街道尽量使用招旗、布幡、灯笼或

实木制作的匾额等明清风格的店面招牌；

7．危房整体修缮、整体翻建的，风貌协调区及重要地段、主

要街道原则上按建水民居风貌建设，采用传统结构、传统工艺、

传统材料进行修缮，经审查批准的，可以采用钢结构木作进行修

缮。对需要整体拆除重新建盖的房屋需按规划部门相关规定进行

报批。

（五）棚户区改造严格执行“七个严禁”要求

1．严禁把街区改造，历史文物修缮的房屋拆迁改造纳入棚改；

2．严禁将农危改纳入棚改；

3．严禁将建成时间不长、结构合理安全的新楼房纳入棚改；

严禁将棚改政策覆盖到一般建制镇建设；

4．严禁将小区改善设施、美化亮化或者仅对居民房屋进行外

面整治、节能改造等纳入棚改；

5．严禁将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打包纳

入棚户区改造；

6．严禁将面积过大，补偿成本过高的城郊区和城中村纳入棚改；

7．合理调整城中村在棚户改造中的占比，不得擅自扩大棚改

范围。

（六）一户一册材料要求

1．入户调查表；

2．危房整体修缮改造审核审批证明材料；

3．住户签订的改造协议书；

4．房屋改造施工图或改造方案（一户一方案）；



—7—

5．改造工程量清单；

6．改造工程造价结算资料（须由造价方审定）；

7．房屋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照片资料；

8．房屋改造验收表；

9．改造补助资金兑付证明材料。

七、工作要求

（一）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实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全覆

盖和领导负责制、分户验收制度。严把棚改安置房（改扩翻建房）

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建材供应、施工质量和竣工验收关，让棚

改对象住上“放心房”。开展多形式的质量安全检查，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对质量安全隐患实行“零容忍”。

（二）认真做好“一户一方案”。按照“一户一方案”的要求，

认真填写每个被改造家庭的改造清单、计价计量工作，改造清单

不允许出现“千篇一律”的情况，改造中还要及时收集改造前、改

造中、改造后的照片等资料，按照“一户一册”材料要求组好改造

资料档案收集整理及管理工作。

（三）严格按规定使用资金。严格按规定使用补助资金，不

得截留、挤占、挪作他用，不得用于平衡预算，不得用于人员经

费、公用经费、购置交通工具等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无关的支

出，统筹使用好补助资金，及时掌握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

建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9日印发


